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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

刑事判决书 

（2021）京 0106刑初 1472号 

公诉机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。 

被告人王志贤，男，1977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北京市，汉族，

高中文化，无业，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里 10楼 1 单元 9号。

因涉嫌犯诈骗罪，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被羁押，2021 年 8 月 11

日被逮捕，现羁押于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。 

辩护人郑洁，北京市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刑诉[2021]1041 号起诉书

指控被告人王志贤犯诈骗罪，于 2021 年 10月 18日向本院提起公

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，北京市丰台区

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侯继男、检察官助理纪超丽出庭支持公诉，

被告人王志贤及其辩护人郑洁、被害人张蕊均到庭参加诉讼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：2021 年 4月至 5月间，

被告人王志贤虚构机场配件购货需要支付货款的事实，骗取被害

人张蕊钱款共计人民币 40余万元，后将上述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

务及个人消费。 

2021 年 7月 26日，被告人王志贤在本市丰台区石榴庄彩虹城

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派出所民警查获。 

针对起诉的事实，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被告人供述、被害

人陈述、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证据，认为被告人王志贤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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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，构成诈

骗罪，提请本院依法惩处。 

被告人王志贤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不持异议。 

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志贤系初犯、偶犯，社会危害性不大，

有自首情节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请求对其从轻、减轻处罚。 

经审理查明：2021 年 4 月至 5 月间，被告人王志贤虚构给机

场供应配件进货需向供货方支付货款的事实，骗取被害人张蕊钱

款共计人民币 49.3 万元，后将上述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个人

消费。 

2021 年 7月 26日，被告人王志贤在本市丰台区石榴庄彩虹城

家中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石榴园派出所民警查获。 

上述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实： 

1、被害人张蕊陈述：2021年春节期间经孙磊介绍与王志贤认

识，并向王志贤的汽配生意进行投资，约定由其出资，王志贤负

责具体运营，所得利益双方平分。从 2021 年 2 月 28 日开始，王

志贤进货的资金都是由其提供，挣的就是倒卖汽车配件的差价。

后王志贤以自己找关系给机场供应配件为由让其两次转账到王志

贤提供的账户，称是供货方的账户。2021年 4 月 22 日其在丰台区

家中用其名下的中信银行卡（尾号 3360）向王志贤提供的李文俊

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（尾号 1373）转账两笔，金额分别为 36 000

元、322 500 元。2021 年 5月 11日、12 日，其向同一账户转账三

笔，金额分别为 30 000 元、20 000 元、44 500 元，5 月 13 日转

账 40 000 元。王志贤称这两笔钱一个月后结款，5 月下旬其向王

志贤要钱时王志贤推脱，后其一直催王志贤要钱，7 月时王志贤称

30 多万那笔钱已经回款了，但因他欠别人钱，被别人扣下了，另

一笔 10余万元一直没有结款。7 月 26 日其到丰台区彩虹城找王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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贤商量还钱，没谈好，其报警。 

2021 年 4 月王志贤称要给机场供应配件让其提供货款，其向

李文俊的账户共计转账 49.3 万元，其多次追问货款回款情况，王

志贤告知其给机场供货的情况是假的，上述钱款均被他用于归还

个人欠款。 

2、证人孙磊证言：其与王志贤认识十余年，王志贤做汽车配

件、汽车维修类工作。2019 年王志贤向其借款，至今仍欠其 100

余万元。张蕊与其也是朋友关系。2021 年张蕊与王志贤约定合作，

张蕊负责出资金，王志贤负责实际操作运营，挣钱后二人五五分，

二人就是口头约定，张蕊共投资了 95 万元左右。 

3、证人颜锋证言：2003年左右与王志贤在同一公司上班。2019

年 10月王志贤因生意资金周转不开向其借钱周转，其在小米金融、

支付宝借呗等平台贷款后转给王志贤，共借给王志贤 16 至 17 万

元。快到还款日期时其催王志贤还钱，王志贤还钱后其还给平台，

还完后其又会从平台贷款再次借给王志贤，至今王志贤共欠款 14

万元左右。王志贤给其的大额转账就是还的钱，其用来还平台的

贷款。其与王志贤没有生意往来，不认识张蕊，与张蕊没有经济

往来。  

4、证人李杨证言：其与王志贤曾是同事关系。2020 年 4 月王

志贤以进汽车配件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其借款，共借给王志贤 78

万元，2021 年 4 月 17 日王志贤还款 30 万元，通过葛宁的银行卡

转账。其与王志贤没有生意上的往来。不认识张蕊，与张蕊没有

经济往来。 

5、证人李文俊证言：其与王志贤系朋友关系。2021 年 4 月王

志贤称有一批货款让其帮忙收一下，收完后转给他，其向王志贤

提供了尾号 1373的农业银行卡账号，这张卡帮王志贤收取货款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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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共计 493 000 元，都是张蕊的中信银行账号转的，分别是 2021

年 4 月 22 日 36 000 元、322 500元，5月 11 日 30 000元、20 000

元，5月 12 日 44 500元，5 月 13日 40 000元，这些钱其都通过

手机银行转到了王志贤的工商银行卡上（尾号 8565）。其不了解上

述款项涉及的交易情况，王志贤只是让其帮忙收货款，在此过程

中没有收取费用也没有获得其他利益。与王志贤没有生意上的往

来，不认识张蕊，也没有转账之外的经济往来。 

6、证人葛宁证言：通过孙磊认识的王志贤，王志贤多年来一

直在做汽车配件生意，2019 年王志贤称生意资金周转不开向其借

款，其借给王志贤 18 万元，后王志贤陆续向其还款，还了 8万元。

2021 年 4月王志贤以生意上需周转资金向其借款 30 万元，让其转

给李杨。后王志贤通过银行卡、微信向其还款 30万元。后王志贤

又通过孙磊从其处借款 25 万元，现王志贤共欠其 35 万元。其与

王志贤没有生意上的往来，与张蕊没有经济往来。 

7、扣押决定书、扣押清单：扣押王志贤的手机一部在案的情

况。 

8、微信聊天记录及交易明细：张蕊与王志贤的微信聊天记录

及转账情况，其中王志贤以机场采购订货为由要求张蕊向李文俊

转账。 

9、银行交易明细、转账明细及账本记录：李文俊尾号 1373

的农业银行账户收到张蕊转账共计 49.3万元，均转至王志贤名下

账户。张蕊名下尾号 3360的中信银行账户的交易情况。张蕊所记

的账目情况。王志贤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情况。 

10、工作说明：因王志贤手机电量耗尽且多次尝试无法充电，

不能对手机进行鉴定；王志贤名下银行账户向葛宁、孙磊、颜锋

等人大额转账还款 437 400 元，剩余钱款被王志贤用于进货及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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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开销。 

11、110接处警记录：2021 年 7 月 26 日 15 时 10 分许张蕊拨

打 110报警称对方欠钱不还，发生纠纷。 

12、受案登记表：张蕊被诈骗案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由公安

机关受理的情况。 

13、身份信息：被告人王志贤基本身份情况。 

14、公安机关出具的破案报告、到案经过：案件破获情况及

被告人王志贤的到案情况。 

15、被告人王志贤的供述：通过孙磊介绍认识了张蕊。2021

年 2 月底开始与张蕊一起做汽车配件生意，资金由张蕊出，其负

责具体操作和经营。2021 年 4 月，其欠李杨 60 余万元，其中 30

余万是贷款，贷款快到期了一直催其还钱，后其找葛宁借钱先还

给了李杨，之后其就想办法还葛宁的钱。4 月 22 日其向张蕊谎称

有一笔机场的大额配件生意需要进货，让张蕊把进货款打给卖家，

该卖家实际上是其朋友李文俊，其让李文俊帮忙收钱，之后再转

给其。后张蕊陆续向李文俊账户（尾号 1373）转账 358 500 元，

李文俊将钱转给其，其将 30万元还给葛宁，还有一些零散的还钱

和开销。5 月 11 日因其曾通过孙磊从他的朋友处借款，有人催其

还钱，其又向张蕊说机场那边还有第二次进货，再次让张蕊给李

文俊转账 94 500 元，5 月 13 日还有一笔 40 000 元，李文俊将钱

转给其后，其将钱款转给孙磊用于还款。后张蕊一直追问机场生

意的回款，其找各种理由拖延。7 月份其向张蕊承认没有这回事，

是骗张蕊的钱还自己的欠款了。之后张蕊一直找其还钱，其没有

钱归还，7 月 26日张蕊打电话报警。 

通过虚构向机场销售配件一事从张蕊处骗取了 493 000 元，

大部分用于归还个人欠款，小部分用于自己生活开销。除上述 49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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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外，剩余资金都被其用于后续进货，没有诈骗的情况。 

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相互印证的部分足以证实本院审理查明

的事实，对相互印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王志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，骗

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，应予惩处。北京

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志贤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实充分，罪名成立。鉴于被告人王志贤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

等待，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，系自首，并自愿认罪认罚，

故本院对其予以从轻处罚。根据被告人王志贤犯罪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

六十六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六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一条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一、被告人王志贤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剥夺政治

权利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。 

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，羁

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，即自 2021年 7 月 26日起至 2028年 7 月 25

日止。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。） 

二、责令被告人王志贤退赔被害人张蕊人民币四十九万三千

元。 

三、随案移送的黑色 iPhone 手机一部变价后并入本判决第二

项执行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

院或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

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、副本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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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审 判 长   董 晓 宇 

人民陪审员   高 家 春 

人民陪审员   高 晓 辉 

 

二○二二 年 五 月 三十一 日 

 

        法 官 助 理     王 嘉 伟 

书  记  员    马 文 平 


